
株洲市渌口区司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
（1）承担全面依法治区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区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
（2）指导全区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区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区政府及其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负责报送备案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负责镇各部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受理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审查申请。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3）承担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对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论证说明。指导、监督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工作。
（4）负责区政府合同的审査管理工作。参与、指导、监督政府合同的谈判、起草、签订、备案、履行的有关工作。负责指导政府重大合同纠纷的仲栽、诉讼及执行工作。负责区政府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处理。
（5）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指导、监督区政府各部门、各镇依法行政工作。负责综合协调行政执法，承担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指导、监督全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负责区政府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应诉、被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及统计分析工作。承担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区政府法治对外合作工作。
（6）承担统筹规划全区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区依法治区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传。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指导调解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指导监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
（7）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监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执行、管理教育和帮扶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管理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8）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9）管理、监督本系统计划财务、装备及后勤保障工作。
（10）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
（11）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职能。
（12）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
（13）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14）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 机构情况
区司法局内设机构8个：办公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加挂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选任办公室牌子）、普法与依法治理股、社区矫正工作股（对外使用社区矫正工作局牌子）、规范性文件和政府合同管理股、行政执法监督指导和协调股、行政复议和应诉股、人事政工股。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株洲市渌口区司法局基本支出806.4万元。按照财政、审计部门的有关要求，严格费用支出，做到了收支平衡，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及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株洲市渌口区司法局项目支出119万元。其中；基层司法业务支出68.93万元，社区矫正支出29.76万元，法治建设支出20.31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主要工作成效
1.增强政治责任，锻造司法行政铁军
[bookmark: _GoBack]以学习教育为基础，切实筑牢政治忠诚。在全系统干警中选树2名身边典型，开展政治教育13次，警示教育8次，英模教育6次，党史教育8次，学习覆盖率100%；以查纠整改为重点，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开展3轮、121人次的“面对面”谈心谈话。组织引导干警逐一开展对照检查2轮次，共填写《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90份。对已排查出的44个社区矫正案件线索和1个举报线索进行了核查处理。对涉及顽瘴痼疾问题的6名干警组织处理到位。进一步健全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制度机制，制定出台队伍建设等7项规范管理制度。
2.聚焦重点环节，深化全面依法治区
一是严格执法全面加强。渌口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决策部署，扎实开展行政执法乱象专项整治，在全面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创新自选动作，参照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做法，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广体局、区城管局、生态环境分局等6家重点行政执法单位开展为期2个月的重点行政执法单位队伍教育整顿，制定下发《开展行政执法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株洲市渌口区重点行政执法单位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先后召开“一把手”推进会3次，深入单位一线督导和调度10次。通过自查自纠、组织查处、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排查出774条问题线索，发现并认定问题468个，整改455个，作出处理处分决定404份，处理处分253人。
二是行政复议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整合行政复议职能，制定出台《株洲市渌口区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已完成机构编制调整、行政复议工作经费调整、办案设备配备等工作。区司法局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集中宣传，正在开展第一届渌口区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委员选聘工作。2021年度，区司法局受理并办结各类行政复议案件10件，化解行政争议10起，远超去年同期的案件量。　　
三是法治宣传持续发力。开展“送法下乡”“民法典进万家”“法泽校园”、长江保护法学习宣传、全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内法规学习竞赛等活动。全区共4418名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学法考试，学习率、参考率、合格率均达100%。大力开展法治“三小”建设，由区委依法治区办牵头编印了《民法典100问》《企业常用法律实用手册》2万本普法小册子，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区关工委联合区司法局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专业律师全年在区中小学举办“法律进校园”普法讲小堂40场；扎实推进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与文旅广体局联动，利用“门前三小”文化阵地建设契机，积极融入法治文化元素，将学法小广场建设纳入“门前三小”整体建设规划同步进行。
3.坚持服务大局，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加强法制保障，助力党委政府依法决策。从法律角度协助党委政府防范风险，全区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招商引资合同合法性审查率达到100%。共审查政府合同32份，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28条；受理法律事务21份。共审查规范性文件8件，提出意见建议9条。
二是优化法律服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教育整顿，出台便民利民措施24条，组织“法润三湘”志愿服务活动8场。公证处开展上门服务16次，邮寄公证书57件，为困难群众减免公证费4.8万元，全区今年共办理公证业务341件，收费37万余元，无一件错证假证。今年以来渌口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94件，其中民事案件134件、刑事案件136件，认罪认罚24件，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民生100”270件任务数，有效维护了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全区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共接待群众来访来电达450余人次。
三是筑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实矛盾纠纷调处，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全力做好安保信访维稳工作，部署开展“迎建党百年 护和谐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扎实开展“人民调解进网格”，结合“警民同心、网格走亲”， 排查矛盾纠纷 240 次，已调处矛盾纠纷1061起，调解成功1047起，成功率  98.6 %，发放“以奖代补”经费 3.318 万元。抓好特殊人群稳控，最大限度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协调衔接相关成员单位确定职责和工作部门，成立了株洲市渌口区社区矫正委员会，开通远程亲情视频会见系统，为服刑人员家属提供58次远程视频会见服务，2021年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140例，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31人，目前在册173人，实时定位监管率 100% ，无一人脱管漏管，在册刑释解矫人员  1005 人，无重新违法犯罪现象。
4、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1年本单位预算支出执行没有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但需要加强单位对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1、 需要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首先要制定相关日常监控具体流程，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2、 及时与各业务股室沟通协调，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实现最大效益。
3、规范财务核算，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核算。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思想认识，增加识别不合规票据的能力，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合规、不合法的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从而杜绝不符合财务制度的支出票据出现。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在单位财政资金使用中，树立“花钱必问效、低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对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将应用于预算安排，对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的项目不列入年度预算。
信息公开情况。按财政部门布置的绩效管理工作安排公开绩效目标表、自评表、自评报告。根据预算法的要求，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决算信息在规定时间向社会公开，并按要求对部门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了说明。



